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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3.1.29總統令修正「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民法」、「少

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法院組

織法」，請參照之。

　2. 103.1.29總統令制定「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請參照之。

　3. 103.2.11內政部令廢止「內政
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辦事細

則」，請參照之。

　4. 103.2.11衛生福利部令訂定
「輸入食品系統性查核實施辦

法」，請參照之。

　5. 103.2.19經濟部、法務部令指
定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自即日起適用

洗錢防制法有關金融機構之規定。

請參照之。

　6. 103.2.21司法院令修正「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再審議案件在途期間

標準」，請參照之。

　7. 103.2.21衛生福利部、經濟
部令修正「藥物製造業者檢查辦

法」，請參照之。

　8. 103.2.24經濟部令修正「創業
投資事業輔導辦法」，請參照之。

　9. 103.2.24內政部令修正「民眾
抗爭事件處理程序及聯繫作業要

點」，請參照之。

法　 制　 動　 態

與各國家地區密切聯繫合作之下，得

以有效打擊各種跨境犯罪，臺灣與香

港未來可以就司法及經貿開放上進行

合作，以確保民眾權益及維護交流秩

序。

　次日拜會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

會，於會晤中瞭解香港律師的使命和

堅持的原則，也就臺港雙方未來可以

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法律服務業的角

色交換意見。

　本次工作會晤交流，行程充實緊

湊，藉由臺港司法及執法機關間的互

動，讓雙方有更進一步認識。蔡次長

並多次表示鑒於經濟、金融活動已國

際化、自由化，刑事犯罪演變成複雜

的跨境行為，尤其經濟、詐欺等犯

罪，香港和臺灣的司法或執法部門都

不能置身事外，未來希望能強化雙方

合作機制及實務經驗交流，以確保臺

港民眾的福祉。

廉政署廉政人員訓練班第32期開訓
　【本刊訊】法務部廉政署日前在新

北市坪林區之廉政研習中心舉行「法

務部廉政署廉政人員訓練班第32期」
開訓典禮，由法務部常務次長蔡碧玉

親臨主持及致詞，廉政署署長朱坤茂

並邀請法務部調查局保防處及廉政處

二位處長、幹部訓練所主任教官及各

主管機關政風機構主管等貴賓蒞臨觀

禮。

　蔡常務次長首先除向137位學員表
示恭喜之意外，並表示在馬總統殷殷

期盼下成立廉政署，廉政署為專責廉

政機關，為維護政府廉潔與社會公

義，接軌國際廉政趨勢，揭示當前之

廉政政策包括：「養成公務員拒絕貪

污成為習慣」、「落實防貪先行，

肅貪在後」、「推展『行動政風』

功能」、「建構縱向及橫向之肅貪體

系」、「達成全民共同參與反貪腐目

標」，而廉政署成立目標重點工作是

反貪、防貪，而肅貪則是最後手段，

蔡次長勉勵新進廉政同仁，廉政工作

應以防貪為主、肅貪為輔，由揭弊者

角色往前拉到預警功能，讓機關同仁

得以接納，願意與廉政併肩，彼此建

立夥伴關係，發揮預警功能讓公務員

不會誤觸法網。此外，蔡次長期勉學

員，在未來學習過程中，不僅要學習

廉政工作所需的技能，也要學習做人

做事的道理與利人利己的思想，瞭解

為別人服務等於為自己服務，如果身

心保持健康，才能深切體會廉政工作

的意義及價值所在，將來回到工作崗

位上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本期受訓學員共計137名，女性學
員92名、男性45名；其中法律廉政者
有102名，占74.5％；財經廉政者有
35名，占25.5％，法律相關科系(所)
畢業者有52名，占37.9%，本期學員
學養俱佳，在歷經13週的專業訓練後
定能為廉政工作注入新血，有效提振

機關廉潔風氣、建立優質公務文化。


